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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4、115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契約需求說明書 
 

要求規格 

保險期間 民國114年08月01日零時起至民國116年07月31日24時止 

保障內容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新台幣) 

身故 
身故保險金 100萬 

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 100萬 

殘廢 

第一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100% = 100萬 

第一級失能 

生活補助津貼 

第一年：保險金額之20% = 20萬 

第二年：保險金額之20% = 20萬 

第三年：保險金額之30% = 30萬 

第四年：保險金額之30% = 30萬 

第二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90% = 90萬 

第二級失能 

生活補助津貼 

第一年：保險金額之15% = 15萬 

第二年：保險金額之20% = 20萬 

第三年：保險金額之25% = 25萬 

第四年：保險金額之30% = 30萬 

第三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80% = 80萬 

第三級失能 

生活補助津貼 

第一年：保險金額之15% = 15萬 

第二年：保險金額之15% = 15萬 

第三年：保險金額之25% = 25萬 

第四年：保險金額之25% = 25萬 

第四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70% = 70萬 

第五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60% = 60萬 

第六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50% = 50萬 

第七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40% = 40萬 

第八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30% = 30萬 

第九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20% = 20萬 

第十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10% = 10萬 

第十一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之 5 % =  5萬 

重大燒燙傷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25萬 

住院醫療保險

金（定額給付

型或實支實付

型擇一申請給

付） 

一般住院日額 

給付保險金 
每日 500元／定額給付 

加護病房日額 

給付保險金 
每日外加 1000元／定額給付 

燒燙傷病房日額 

給付保險金 
每日外加 1000元／定額給付  

住院手術保險金 

同一事故分項目（一般手術限

額6仟、重大手術限額3萬） 

最高 50,000 元（實支實付） 

意外醫療 意外傷害門診保險金 每次最高5,000元(實支實付) 



2 
 

要求規格 

集體食物中毒慰問金 每人 1,000 元（定額給付） 

參加對象 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及有學籍且繳費之休學學生 

其他-免繳保費

條款 

A．免繳學雜費學生(係指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所證明者，含重度、極重度殘障學生及重度、極重度殘障人士之

子女，惟不含公費生。 

B．原住民身分學生。 

備註 
A．醫療收據費用正本或副本(含掛號費)皆可申請。 

B．其醫療給付應扣除全民健康保險已給付之部分。 

 



國立宜蘭大學優秀畢業生獎頒發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宜蘭大學優秀畢業生獎頒發實施要

點 

國立宜蘭大學畢業學生獎項頒發實

施要點 

修正界定本要點範

疇文字敘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

學生發揚校訓精神，激勵學生榮譽，

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之

優秀學生，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優秀

畢業生獎頒發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本要點旨在發揚校訓精神，激

勵學生榮譽，培養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進之優秀青年。 

修正界定本要點主

要規範範疇文字敘

述，以激勵本校學

生。 

二、本要點之頒發對象為之應屆畢業生

（含提前畢業生）。 
 

新增界定本要點規

範範疇文字敘述。 

三、本要點之獎項分為「篤學力行獎」與

「敬業樂群獎」。獎項頒發資格標準

要件，說明如下： 

（一）篤學力行獎： 

1.篤學力行獎項之獎勵事蹟為學業

或學術表現優異，足為同儕楷模

者。 

2.學士班以至最高學年上學期止，各

班學業總成績第一名者。 

3.碩博士班以學術或其他表現綜合

評選，如投稿期刊、會議論文、參

加國際競賽榮獲優異成績或其他

學術表現優異經指導教授具名推

薦者。推薦名額以各班一名為限，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須填寫優秀

畢業生獎推薦表(含佐證資料)，經

系(所)務會議通過後，依公告時程

送學生事務處彙整，並經優秀畢業

二、學生獎項概分「篤學力行獎」

與「敬業樂群獎」。 

三、各種學生獎項之頒發要件，依

下列規定： 

（一）篤學力行獎： 

1、篤學力行獎項之獎勵事蹟為

學業總成績優異。 

2、大學部各畢業班學生至最高

學年上學期止，學業總成績第

一名。 

3、前款學業總成績第一名學生

如為轉學生或提高編級

生，則另增該班非前述學生

中學業總成績第一名者。 

（二）敬業樂群獎： 

1、敬業樂群獎項之獎勵事蹟為

操行總成績優異或在校表現優

異。 

1.合併界定第 2條

及第 3條規範範疇

文字敘述。 

2.新增第 3條第 1目

之 4並明確各獎項

定義，及獎勵方式且

成立優秀畢業生獎

審查獎審查委員會

以示公平性。 

2.刪除第 3條第 2目

之 4。 



生獎審查委員會審議公布之。 

4.學士班畢業生如有特殊優秀學術

表現，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依

第 3條第 1目之 3規定薦獎。 

（二）敬業樂群獎： 

1.敬業樂群獎項之獎勵事蹟為在校

表現優異，如服務奉獻、關懷社會

者、體育事蹟、發揮群策群力、具

領導才能、課外活動競賽優異等，

足為同儕楷模者。 

2.本校各行政單位、學系(所)、學位

學程須填寫優秀畢業生獎推薦表

(含佐證資料)，依公告時程送學生

事務處彙整，並經優秀畢業生獎審

查委員會審議公布之。 

3.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推薦名額以

每班一名為限，且學生在學期間無

大過以上之獎懲紀錄。 

2、各畢業班學生至最高學年上

學期止操行總成績第一名。 

3、前款操行總成績第一名學生

如為轉學生或提高編級

生，則另增該班非前述學生

中操行總成績第一名者。 

4、表現績優有具體事蹟，經審

查後，足資為學生楷模者。 

四、優秀畢業生獎審查委員會由學生事務

長、各學院院長、博雅學部學部長、

生活輔導與軍訓組組長、註冊課務組

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組成，並由學

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 

 新增優秀畢業生獎

審查獎審查委員會

之組成委員。 

 四、凡合右列情事之一者，各單位

應於畢業典禮前二週薦獎。 

刪除第 4條 

五、獲選優秀畢業生獎者公開頒發獎狀一

紙，以示獎勵。 

五、上開獎項於畢業典禮時頒發之。 修正界定本要點規

範範疇文字敘述。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

過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修正界定本要點實

施文字敘述。 



國立宜蘭大學優秀畢業生獎頒發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8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學年度第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1日 100學年度第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6月3日 102學年度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00年00月00日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00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00年00月00日 113學年度第0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發揚校訓精神，激勵學生榮譽，培養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進之優秀學生，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優秀畢業生獎頒發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頒發對象為之應屆畢業生（含提前畢業生）。 

三、本要點之獎項分為「篤學力行獎」與「敬業樂群獎」。獎項頒發資格標準要件，說明如下： 

（一）篤學力行獎： 

1.篤學力行獎項之獎勵事蹟為學業或學術表現優異，足為同儕楷模者。 

2.學士班以至最高學年上學期止，各班學業總成績第一名者。 

3.碩博士班以學術或其他表現綜合評選，如投稿期刊、會議論文、參加國際競賽榮獲優異

成績或其他學術表現優異經指導教授具名推薦者。推薦名額以各班一名為限，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須填寫優秀畢業生獎推薦表(含佐證資料)，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依

公告時程送學生事務處彙整，並經優秀畢業生獎審查委員會審議公布之。 

4.學士班畢業生如有特殊優秀學術表現，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依第 3條第 1目之 3規

定薦獎。 

（二）敬業樂群獎： 

1.敬業樂群獎項之獎勵事蹟為在校表現優異，如服務奉獻、關懷社會者、體育事蹟、發揮

群策群力、具領導才能、課外活動競賽優異等，足為同儕楷模者。 

2.本校各行政單位、學系(所)、學位學程須填寫優秀畢業生獎推薦表(含佐證資料)，依公

告時程送學生事務處彙整，並經優秀畢業生獎審查委員會審議公布之。 

3.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推薦名額以每班一名為限，且學生在學期間無大過以上之獎懲紀

錄。 

四、優秀畢業生獎審查委員會由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博雅學部學部長、生活輔導與軍訓

組組長、註冊課務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組成，並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 

五、獲選優秀畢業生獎者公開頒發獎狀一紙，以示獎勵。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優秀畢業生推薦表 

 

 

系所/班級  姓名/學號  

推薦獎項 □ 篤學力行獎   □ 敬業樂群獎 

具體事蹟說明（請詳列具體事蹟及佐證資料） 

 

推薦理由 

 

 

 

 

 

 

 

 

 

 

 

 

 

經     年   月   日        會議通過 

(依要點第 3 條第 1 目之 3、4) 

被推薦畢業生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依要點第 3 條第 1 目之 3) 

  

系所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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